县365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办理事项汇总表
单位名称：磐安县档案局
	序号
	事 项 名 称
	类 别
	项目设定依据
	法定期限
（日）
	原承诺期限（日）
	承诺期限
（日）
	收费项目、标准

及依据
	办理程序
	申报资料
	备 注

	1
	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向国家档案馆以外的单位或个人出卖的审批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15日
	无
	10日
	不收费
	受理-
审核-复审-审定-制作行政许可文书、告知、送达
	1、申请书；2、申请单位或申请个人身份证明材料；3、受让单位或个人出具的转让档案意见书；4、档案原件及其复制件。
	

	2
	专业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审批
	行政许可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
	15日
	无
	10日
	不收费
	受理-审核-复审-审定-制作行政许可文书、告知、送达
	1、申请书；2、申请文件；3、申请单位或申请个人身份证明材料；4、浙江省专业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详细清单。
	

	3
	县(市区)重点建设项目的档案验收
	行政许可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
	20日
	无
	15日
	不收费
	受理-
审核-复审-审定-制作行政许可文书、告知、送达
	1、申请文件；2、工程（项目）建设期间档案工作执行情况汇报；3、浙江省重点建设项目档案专项验收评分表（自查）；4、档案行政许可申请表。


	

	4
	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非国家所有的档案赠送、交换的审批
	行政许可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
	15日
	无
	10日
	不收费
	受理-
审核-复审-审定-制作行政许可文书、告知、送达
	1、申请书；2、申请单位或申请个人身份证明材料；3、受让单位或个人出具的受赠、交换档案意见书；4、档案原件及复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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